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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人机遥感技术的优势

在执法现场执法队员正在熟练操作无人机，只见小巧的

无人机拔地而起，对建筑物楼顶进行空中巡逻，借助电子眼的

航拍优势，对油烟净化器的安装、使用情况进行巡查。在违法

建设治理现场，执法队员利用无人机，对违法建设高发地区进

行调查取证，无人机围绕着违法建设嫌疑目标环绕飞行，执法

勘察效果显著提升。无人机的有效使用，初步形成了执法人员

实地勘察、无人机高空巡查、城管数字化指挥平台统筹调度的

立体执法模式，让违法建设无处遁形、无处藏身，真正实现了

“科技治违”。

二、城市综合执法成效及进展

（一）综合执法效力得到人民普遍认同

对执法工作的看法和评价是城市管理效能的最直观体现，

特别是与执法工作密切相关的人民的评价。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实现了多项权力统筹，提高了城市管理效能，降低了行政执法

成本，进一步形成了执法合力，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增添了

动力。从城市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价值及

正当性表现在引领执法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和谐及城市可持续

发展等方面，它统筹了城市规划、建设和城管职能，统筹了园

林、环卫、市政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城市管理部门，统筹了

管理权和执法权。从人民的角度来看，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充分

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中心思想，良好的社会秩序与城市环境成

为执法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人民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普

遍认同在于过去“商贩占道”“环境治理”等“老大难”问题

得到基本解决，执法冲突事件近年来更是鲜少耳闻。在综合执

法、综合治理的推动下，城管执法效率有所提升，管理能力得

到增强，多部门协调配合实现了系统化城市管理，人民满意度

与认可度切实提升。

（二）特色执法模式由试点走向成熟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模式化的结果是行政执法的动态运行机

制，执法模式化是指城市管理人员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形成的相

对固定、适合本地发展、带有一定特色的执法形式。我国城市

综合执法体制模式可概括为四种：一是部门联动的“大城管”

模式，二是服务导向“小城管”模式，三是强化基层“放权”

模式，四是依托市级“统摄”模式。部门联动的“大城管”模

式也可称为联合执法模式，服务导向的“小城管”模式与强

化基层的“放权”模式可称为属地执法模式，依托市级的“统

摄”模式可称为垂直执法模式。其中，联合执法模式、属地执

法模式在我国各地多有应用。

（三）数据集成助力执法工作信息化

在以互联网和大数据为依托的智慧城市建设中，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信息化趋势已日渐明显。向大数据借力、建设执法信

息化平台已经成为城管执法新的努力方向，成体系、有效率是

城市管理执法信息化、智慧化发展的功能体现。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需基于数据综合集成进行综合管理、全过程管理，以便决

策执行与开展执法监督工作。有学者认为城市要推动构建面向

感知、分析、服务、指挥、监察“五位一体”建设工作，信息

化可以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各项工作进行改进与升华。迄今为

止，我国诸多地区，如天津、宁波、秦皇岛、贵阳、重庆等在

城市管理执法工作信息化上均已取得一定的成绩。

三、无人机遥感技术在城市综合执法中的应用价值

无人机（UAV）实际上是无人驾驶飞行器的统称，是利用

无线电遥控设备和自备的程序控制装置操纵的不载人飞行器。

相比载人飞机，其具有体积小、造价低、模块化、集成化、环

境生存能力较强等优点，能够有效满足疫情期间多样化警务执

法任务需要，是一个十足的全能“小助手”。目前执法中流行

的警用无人机大多通过工作台或APP操作，可轻松实现远程控

飞、AI识别、路线规划、一键起飞、一键降落，还能加装喇叭

实现远程喊话、抛投物资以及在线执法指挥等等的功能。针对

城市突发问题发生期间的警察执法痛点，使用无人机可“对症

下药”，它有如下几方面应用价值：第一，快速机动敏捷操

作。常见警用无人机能轻易抓取重达20公斤的物体，还可以时

速60公里的速度飞行30分钟，能第一时间快速响应飞抵现场展

开执法作业。对执法一线警察而言，无人机本身体积小巧，非

常适合携带。从机器操作来看，以安装高清摄像机或机械抓手

为例，单人一分钟内即可完成，单警执行任务也毫无压力；第

二，全维监视数字执法。无人机依据街景工作原理，空中高低

取位，机载高清探头远近拉升，可轻松实现空中俯瞰、局部放

大等特效，有效弥补固定探头的不足。执法实战中，动态图

像、红外成像等信号可实时传输到指挥平台或执法人员的手机

移动终端，为扁平化、跨层级的指挥处置提供直接、可靠、快

速的数据信息支撑；第三，适应环境反脆弱性。无人机抗风防

水耐温，规避障碍物反应灵敏，有很好的环境生存能力，此外

平台工具搭载丰富，扩展性强，成本可控，很方便快速部署到

一线形成执法战斗力；第四，非接触执法保障执法安全。无人

机受飞手操控、执法现场长时悬空，可方便实现非接触执法。

交通违法中常见的压实线、占用应急车道、车辆竞速等违法，

尤其是在无视频探头路段、拥堵路段，很难出警到现场进行取

证查处。无人机执法却可以不受道路状况影响，轻松实现全地

形、多视角、整体直观高清展示车辆的违法情况，查处操作高

效规范，既节省了大量出警警力和时间，又规避了现场交通执

法的人身风险。

结束语

综上所述，无人机融合各种智能技术在城市综合执法中起

到了关键作用。未来其仍将继续助力各国警察化执法痛点为执

法亮点，遂行各种安全防护措施，打击各种违法犯罪，展现科

技向善、重构执法、服务社会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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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增强综合执法效能，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不断创新执法方式，完善管理举措，提高服

务水平，充分运用“无人机”优势，化身“空中城管”，破解城市管理多发难题，对城市管理顽疾进行空中监管，进一步延伸城

市管理的高度、广度和精度，切实提高为民服务水平。文章重点就无人机遥感技术在城市综合执法中的应用价值进行研究分析，

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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